
提控煽暴亂主從 技術上更清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
於前年11月13日在中環參與所謂的
「和你Lunch」非法集會及掘磚堵路，
警方事後控告8人，包括3名學生分涉
非法集結罪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等
罪，案件昨在區域法院再提訊。由於特
區終審法院同日剛就涉及暴動及非法集
結罪的「共同犯罪」原則頒下判決，控
辯雙方均需時考慮，要求押後再訊。法
官郭偉健遂將案件押後至12月28日再
提訊，其間除首被告須繼續還柙外，其
餘被告續准保釋候訊。

8名被告依次為學生江偉文（20歲）、
學生黃朗勤（22歲）、學生蕭振灝（20
歲）、冷氣技工葉柏良（25歲）、招待員
黃鋆國（24歲）、保險經紀劉好途（22
歲）、無業男子李浩章（20歲）及設計師
呂傑靈（35歲）。首7名被告被控一項參
與非法集結罪，指於2019年11月13日
在中環畢打街、德輔道中、遮打道、干
諾道中、雪廠街及皇后大道中參與非法
集結。
第六被告劉好途與第七被告李浩章

則被控多一項刑事毀壞罪，指他們同日

刑毀中環港鐵站F出口一幅牆壁。
此外第三被告蕭振灝及第八被告呂

傑靈，各被控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
產罪，即蕭於同日在德輔道中置地廣場
外管有一罐噴漆，呂於同日在戲院里管
有3支扳手。
由於第八被告呂傑靈不牽涉非法集

結罪，其代表律師昨在庭上申請分案審
訊，指呂不爭議案情撮要中所提及的背
景，包括當日由下午2時多至被捕的整
個情節，亦不爭議影片的呈堂性，認為
若分案審訊可大大節省時間，控方則反
對分拆案件。郭官要求控辯雙方就此議
題向法庭提交書面陳詞，有關申請將於
下次提訊時處理。

需時考慮終院裁決 8人非法集結案押後審

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終
審法院的判詞可讓控方在技術上更清晰
地就不同的情況對涉嫌犯罪者進行控
告。雖然律政司在該案在「共同犯罪」
的法律觀點上輸掉了官司，但將來仍可
透過採納「從犯罪行」或「不完整罪
行」等法律理據，去將罪行的首腦及其
他沒有實際出現在犯罪現場者繩之以
法，令法律公義仍然可以得到彰顯。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在兩個案件

中，特區終院需要處理的最重要爭議
點，是在暴動及非法集結罪件中「共同
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案件涉及暴動及
非法集結控罪的定罪門檻，將來大量涉
及示威者或暴徒的案件之裁決，都會受
這個重要案例所影響。
她表示，不在犯罪現場參與犯案者，

不可被視為案中的主犯；然而，有分推
動或鼓勵非法集結或暴動者，不論在案
發時是否在場，都可按「從犯罪行」或

「不完整罪行」，去對相關涉嫌犯罪者
予以懲處與主犯一樣的刑罰。基本形式
的「共同犯罪」是不適用於暴動及非法
集結罪的，故終審法院最終裁定湯氏夫
婦勝訴。
她強調，儘管律政司於該案在「共同

犯罪」的法律觀點上輸掉了官司，但將
來仍可透過採納「從犯罪行」或「不完
整罪行」等法律理據，去將罪行的首腦
及其他沒有實際出現在犯罪現場者繩之
以法，令法律公義仍然可以得到真正彰
顯。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法律界選

委馬恩國指出，根據特區終院的判詞，
非法集結或暴動罪的「主犯」，必須在
現場，並作出有違秩序、破壞和平、推
動、協助或鼓勵該等犯罪的集結活動，
而不論被告是否在現場，若有證據證明
該被告有鼓動非法集結或暴動，則須控
告其為同謀或煽惑犯罪者，並強調根據
法例，同謀或煽惑犯罪者與主犯的懲罰

相同。未來，檢控官或律政司可根據這
次判詞，在技術上更清晰地就不同的情
況對涉嫌犯罪者進行控告，明確具體控
告的罪行。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大律師

丁煌指，「共同犯罪」原則，是指一位
參與犯罪同夥，預見同案犯罪人可能犯
下的罪行，在證據支持下，便會與同案
犯罪人被判犯下相同罪行。根據終審法
院的判詞，對非法集結或暴動罪而言，
若有人僅僅身處犯罪現場，不會因為同
夥的犯罪行為而招致刑事責任。
針對招致相同的刑事法律責任，他強

調，如果在現場並且進行有違秩序、破
壞和平、推動、協助或鼓勵該等犯罪的
集結活動，就會觸犯非法集結或暴動
罪，特區終院今次的判決，釐清了暴動
罪的控罪元素，對未來其他法院進行刑
事檢控審訊過程，尤其是2019年修例
風波相關案件，具有明確的指引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今次的上訴分別由旺角暴動案被告盧
建民，以及前年上環暴動案脫罪被告湯
偉雄提出，案件主要爭論點包括舉證暴
動罪時是否要證明各被告犯案有「共同
目的」，以及普通法下的「共同犯罪」
原則是否適用於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
及該原則中的「被告人不必在場」原則
是否同樣適用於上述兩罪。有大狀認
為，用串謀、煽惑、協助、教唆等罪行
起訴，實際舉證不會比用「共同犯罪」
原則困難，只要警方搜出證據便可檢控
相關罪名。因此，特區終院的裁決彰顥
公正公平，犯法的人其實無位可走。
上訴庭於區域法院原審法官在湯偉雄

案中指，不能單憑被告的衣着裝備及現
場環境，就推論他是參與了暴動。律政
司不服裁決，遂以案件陳述形式向上訴
庭提出上訴，更推論兩罪隱含「共同犯
罪」的原則，認為其刑責甚至可擴展至
不在現場的參與者。上訴庭今年3月頒
下判詞裁定，「共同犯罪」適用於非法
集結或暴動罪。上訴庭當時指，刑事法
的基本原則中，除了主要行事的人，有

參與及協助的同夥也同負刑責，這原則
在暴動及非法集結的罪上亦適用，並引
述律政司代表在聆訊時指，現在的暴動
及非法集結，都是以很流動的方式運
作，不同人在不同崗位上支援，有些人
是現場直接地參與暴動，有些人在旁協
助，有些甚至從沒現身於現場，包括遙
距指揮者、金主、文宣、物資供應者、
「哨兵」及「家長車」司機6類人。
上訴庭相信有分協助及參與的人，並

不限於這6類人士，認為如果「共同犯罪」
原則不能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罪，這些
人將不會被涵蓋在內，這會令這兩項罪
名出現真空，公眾利益亦會受到削弱。
根據普通法「共同犯罪原則」，只要
控方能夠證明某從犯可以預見另一人犯
罪的可能性而繼續參與有關犯罪行為，
則該從犯就會被判犯下同樣的罪行。換
言之，控方毋須證明該從犯有意圖犯下
該罪行，也可把該從犯入罪。在延伸的
「共同犯罪原則」中，即使主犯干犯比
預期更嚴重罪行，如果證明案中人涉及
共同犯罪，其他從犯有機會被控更嚴重

的罪行。雖然律政司在申請上訴時已表
明，提出上訴只為詮釋控罪所含的法律
原則，無意推翻原審法官的裁決。但湯
偉雄就上訴庭的裁決，向終審法院提出
上訴，另一方面，2016年「旺暴案」被
判囚7年的盧建民，也向終審法院提出上
訴許可，終審法院駁回其刑期上訴，但
批出定罪上訴許可，因兩案討論相同議
題，終院決定將其合併處理，並在今年
10月5日及6日聆訊。終院昨駁回盧建民
上訴，認為該案是在陪審團有充分證
據、無疑點下，裁定盧建民罪名成立，
因此駁回其上訴。根據終審法院昨日的
裁決，律政司一方是敗訴方，這令不少
「黃絲」在網上雀躍，但有法律界人士指
出，「黃絲」笑得太早，若分析整個判詞，
其實變化並不大，即使「共同犯罪」不適用
於暴動及非法集結，但在這類案件中，
終院對不在場的支援者或現場「幫拖者」的
角色和刑責有所釐清，可被控串謀、煽
惑、協助、教唆等罪，可視為「從犯」處以
與主犯同樣的刑罰，對於犯法的「暴徒」來
說並無「着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黃絲笑得太早 搞事照樣無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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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上訴聆訊由特區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
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

爵共同審理。特區終院昨在判詞中指出，暴動罪的元素
是「集體」參與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犯人要「集結在
一起」，條文包含了「親身在場」的要求，故不在場者
不能被視作主犯。惟終院強調，推動、鼓勵或促進非法
集結或暴動的行為，不論被告是否身處現場，均可按
「從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懲以與主犯一樣的
刑罰。

搬磚放哨「家長車」屬協助罪犯
特區終院在判詞中引用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在上
訴聆訊時舉出的例子指，「幕後主腦」、提供資金物資
者或「文宣組」，可被控告煽動、慫使或促致他人參與
等罪行；在暴動現場附近搜集磚頭、汽油彈，或做「哨
兵」，若證明在場參與，在《公安條例》下可被視為主
犯，若不在場，亦可構成教唆或慫使他人犯罪。
至於駕車協助他人離開現場，即俗稱的「家長車」，
則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下，有可能被視為協助罪
犯。

現場言語標記撐暴 可涉教唆
判詞還指出，單純身處現場並不招致任何刑事責任，
但如身處現場透過言語、標記或行動提供鼓勵，則可被
視為「參與」或協助及教唆暴動而被定罪，如曾協議共
同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並預見實行計劃會干犯更嚴重
罪行時，參與者就會根據延伸形式的「共同犯罪計
劃」，或需負上更嚴重罪行的法律責任。
判詞舉例指，在參與暴動期間有人蓄意殺人，若其他
參與者能預見該人有可能干犯謀殺罪，但仍續參與暴
動，就有可能同亦被判謀殺罪。又如，一群暴動者約定
堵路和毀壞公物，他們可能知道部分人帶同汽油彈和致
命武器，假設最終這些武器被用作傷人，預見到可能發
生此後果的暴動者便同屬干犯傷人罪。
上訴方聲稱，控方控告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時，必須證
明參與者有「共同目的」，否則會殃及無辜；判詞則指
出，非法集結罪行條文中界定了罪行元素，「參與」非
法集結足以構成犯罪。而暴動罪建基於非法集結罪，如
非法集結參與者破壞社會安寧，非法集結即演變成暴
動，任何人「參與」即屬干犯暴動罪，兩者均屬「參與
性」罪行，控方只須證明集結者與他人一同參與非法集
結或暴動，共同做出擾亂公安行為已足夠，故毋須額外
證明參與者具「共同目的」。
特區終院認為，集結者或各有不同目的，可以是想襲
擊警察、阻礙交通、反對政府政策，甚至是收錢被煽動
策動暴動，故要求控方要證明一眾參與者有「共同目
的」，是不切實際且不可行，而「參與」是這些罪行中
一項至關重要的元素，不可被普通法「共同犯罪」原則
凌駕。另外，在證明被告執行共同犯罪計劃時，其實已
證明被告直接參與暴動，引用「共同犯罪」會增加控方
舉證的麻煩，也會與控罪中「參與」元素重疊或造成混
淆。
特區終院判詞指出，不應預期犯案集結群眾具固定成
員，於單一地方靜止不動，群眾會因應警方行動或追求
其他目標而分成不同群組四處流竄，時而行使暴力，遂
解釋判斷被告是否在場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時，有必要
界定集結時間及範圍，須考慮集結流動性，觀點不宜過
分僵化。控方擬訂控罪時亦應顧及流動性，涵蓋不同的
可能情況，被告被捕的時間地點，身上裝備如頭盔、面
罩、盔甲、雷射筆、汽油彈等，可用於推論被告參與暴
動。法庭須考慮整體證據，包括受影響範圍及時間、參
與者之間行為及通訊，去衡量被告角色屬主犯或從犯，
而只要有3人或以上積極參與，便已能維持暴動或非法
集結，毋須包含原初集結者。即使參與者不再行使暴
力，如繼續集結在場仍然屬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

前年7月28日暴動罪脫男子湯偉雄，以及

2016年旺角暴動罪成判囚7年的盧建民早前向

特區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提出包括「共同犯

罪」原則是否適用於非法集結和暴動罪，及控

方是否需證明被告跟其他參與者有「共同目

的」等法律爭議。特區終審法院昨公布判詞，

裁定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原則不適用於暴

動和非法集結罪中，被告必須在場參與暴動或

非法集結方可視為主犯，惟推動、鼓勵或促進

非法集結或暴動可視之為教唆、串謀或煽惑犯

罪，不論是否在現場亦可按「從犯罪行」及

「不完整罪行」原則，判處與主犯同等的刑

罰，如曾協議共同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並預

見實行計劃會干犯更嚴重罪行，根據延伸形式

的「共同犯罪」原則，參與者需負上更重刑

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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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院判詞摘要
（3）推動、鼓

勵或促進非法集結
或暴動的行為，不論被
告是否身處現場，均可
按「從犯罪行」和「不完
整罪行」，處以與主

犯一樣的刑罰 （4）如身處現
場，透過言語、標
記或行動提供鼓勵，
則可視為「參與」或協
助及教唆暴動而被
定罪，按「從犯」

處罰

（5）控方只須
證明集結者與他人

一同參與非法集結或暴
動，共同做出擾亂公安
行為已足夠，故毋須額

外證明參與者具
「共同目的」

（6）被告被捕
的時間地點，身上
裝備如頭盔、面罩、
盔甲、雷射筆、汽油
彈等，可用於推論
被告參與暴動

（1）基本形
式的「共同犯
罪」原則不適用
於暴動和非法

集結罪

（7）法庭須
考慮整體證據，

包括受影響範圍及時
間、參與者之間行為
及通訊，去衡量被
告角色屬主犯或

從犯

（8）如暴動期間
犯下更嚴重罪行，而
一同暴動的人預見到可
能發生該罪行，暴動者仍
然可能會根據延伸形式
的「共同犯案」原則
為更嚴重罪行負

上責任

（2）不在場
者不能被視
作主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針對終審法院的判
詞，律政司昨日表示，終
審法院的裁決有助釐清相
關法例條文和法律觀點。
律政司表示，特區終院
的裁決有助釐清相關法
例條文和法律觀點，包
括在判詞第十四段指出
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條文
中「參與」的意思廣
闊；在判詞第六十七段
中指出，由於基本形式
的「共同犯罪計劃」的
理念已經反映在非法集
結罪及暴動罪中「參
與」這個元素，為免控方
在舉證時造成不必要的重
疊，或陪審團在應用時造
成混淆，因此毋須應用
「共同犯罪計劃」的原則於
該等罪行。
律政司指出，在判詞第六十

九段及七十段指出，為參與者
提供支援的人，不論是否身處現
場，均可以按「從犯罪行」和
「不完整罪行」(secondary and in-
choate liability offences)懲處。

律政司：
釐清暴動罪「參與」
已含相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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